
2007年司法考试刑法学辅导讲义（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F_B8_c67_286491.htm 刑法总则刑法概述 一、预先建

立知识体系：一定要把知识体系化 二、总则的结构： 将知识

点串联起来，理解刑法无非是“定罪与量刑”两个内容，要

区分定罪与量刑。做题时，尤其是做案例分析和论述题时，

要“定罪与量刑并重。” 三、刑法的基本原则： 贯穿刑法始

终，对掌握刑法的基本理念有重要作用。每年都有考题。三

原则保证：所有的定罪都要依法定罪；所有的量刑都要与行

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定罪和量刑

时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刑法的论述题也都可以归结为定罪

和量刑是否准确、公平的问题，所以要认真从理论上掌握。 

（一）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无

论社会危害性多么严重，都不得定罪处罚。同时，对于法律

有规定的，也必须依法定罪处罚，这也是罪刑法定的要求。

考具体犯罪的认定，实质也是考罪刑法定。 掌握4个派生原

则。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从宪法角度理解可能更

好。 （三）罪刑相适应原则：（1）不是“同罪同罚”。（2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包含了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的

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事近代学派主张的刑罚个别化原则。（3

）它要求在量刑时除了考虑犯罪行为本身的轻重外，还要考

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再犯可能性

）。具体来说，它要求： A．在量刑时要实现“三个相适应

” 要以客观行为的侵犯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社会

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



尺度。换言之，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

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B．在立法

方面、司法（量刑）方面、执法（行刑）方面都要体现罪刑

相适应原则。 ◆立法方面，我们已经确立了科学严密的刑罚

体系、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在司法

方面，要求在量刑中兼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

危险性 ◆在执法（行刑）方面，要求在行刑中合理地运用减

刑、假释等制度，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消长不断改变刑

罚的执行方式，即在行刑中也要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放火

罪比失火罪刑罚重、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制度、犯罪中

止制度、累犯制度、自首、立功制度等量刑情节和制度都是

这一原则的体现。 （四）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是法律规定

的基本原则，但在定罪、量刑时极为重要。每个犯罪都包括

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要件，只有同时满足这两方面，才可以

定罪。它们对量刑也关系极大。 四、刑法的适用范围 1．空

间效力：注意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在

适用条件上并不冲突。普遍管辖既是权力，也是义务。只要

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我国领域内，我国就应当对其行使

刑事管辖权；其结果是或起诉或引渡。表1 管辖原则比较名

称适用对象★难点突破属地管辖原则（1）在中国境内犯

罪and（2）任何人注意：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除外、

港澳台地区除外。（1）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

境内，就视为在我国境内；（2）飞机、船舶无论在哪里，均

视为在我国境内。属人管辖原则（1）在中国境外犯罪And

（2）中国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外犯罪保护管辖原则（1）在中

国境外犯罪And （2）外国人And （3）对中国国家或公民犯



罪还必须（1）依据犯罪地法律和我国法律均构成犯罪；（2

）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普遍管辖原则（1）国际

罪行And（2）我国签署的国际条约承诺承担管辖义务既是权

力，又是义务。 2．时间效力：从旧兼从轻。只适用于未决

犯。犯罪行为延续到新法生效后的，适用新法。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